
证券代码：600038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会批准。

 日常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中持续必要的业务，对公司无不

利影响，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系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

会、股东会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

公开和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公平、合理交易价格公允；3、本次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4、公司独立董事同

意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2、董事会审议和表决程序

2025 年 11 月 2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4 名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4 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批准，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注：2025 年预计金额（调整后）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6 年预

计金额

同类业

务占比%

2025 年预计

金额

（调整后）

同类业

务占比%

2025 年截止

三季度末实

际发生金额/

最高额

同类业

务占比%

采购商

品/接受

劳务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其他

下属公司

购买材料、产

品、备件、保障

器材、加工服

务、技术服务等

2,000,000 100.00 2,200,000 100.00 904,640 100.00

出售商

品/提供

劳务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其他

下属公司

销售产品、材

料、加工服务和

技术服务等

500,000 100.00 450,000 100.00 154,564 100.00

租赁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其他

下属公司

房屋设备、土地 7,000 100.00 5,500 100.00 1,237 100.00

存款

余额
中航财务 金融服务 2,000,000 100.00 3,000,000 100.00 1,528,832 100.00

贷款

余额

中航财务 金融服务 750,000 96.15 550,000 96.49 230,000 95.16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其他

下属公司

金融服务 30,000 3.85 20,000 3.51 11,698 4.84

其他金

融服务

（保理、

融资租

赁等）

中航财务 金融服务 20,000 50.00 50,000 50.00 - -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其他

下属公司

金融服务 20,000 50.00 50,000 50.00 - -

利息

收入
中航财务 金融服务 7,000 100.00 10,000 100.00 4,571 100.00

利息

支出

中航财务 金融服务 14,000 93.33 9,000 81.82 1,923 94.36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其他

下属公司

金融服务 1,000 6.67 2,000 18.18 115 5.64

合计 5,349,000 -- 6,346,500 -- 2,837,580 --



2026年度关联销售及采购预计金额较2025年前三季度实际发生

金额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一般年末集中结算。

2026年度关联存款上限金额较2025年前三季度实际发生最高额

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根据意向合同或订单 2025 年底至 2026 年预计

收到客户大额货款。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1、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5732K

成立时间 2008 年 11 月 6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号院 19 号楼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号院 19 号楼 D座

法定代表人 程福波

注册资本 6,4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

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

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

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

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

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

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

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

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船舶的技术开发、

销售；工程装备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为实际控制人。

财务数据

项目 2024 年 0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609.12 亿元

负债总额 9,015.67 亿元

净资产 4,593.45 亿元

资产负债率 66.25%



项目 2024 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30.44 亿元

净利润 161.74 亿元

其他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航财务”）

1、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4756T

成立时间 2007 年 5 月 14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十号艾维克大厦 18 层

法定代表人 周春华

注册资本 395,138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持股 66.5433%，为中航财务的控股股东。

财务数据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01.88 亿元

负债总额 1,970.46 亿元

净资产 131.42 亿元

资产负债率 93.75%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59 亿元

净利润 8.64 亿元

其他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方与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中航财务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中航财务依

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原则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定价按以下标准及顺序确定：

（一）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

（二）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

确定交易价格；

（三）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

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以关

联方与独立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五）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

可供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

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1、公司可以利用其完善的原材料、公用工程供应和生产辅助系

统及后勤保障系统，避免重复建设；

2、有利于双方优势互补，降低公司的营运成本，提高公司的经

济效益。



（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长期以来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

的有序进行。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市场公允原

则，未侵占任何一方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一）综合服务协议

1、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司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昌河航

空提供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等劳务服务。该协议于 2024 年 7 月 1 日

签署，协议有效期两年。

2、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司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昌河航

空及昌飞集团长期提供保洁、维修、印刷等服务，该协议于 2022 年

1月 1 日签署，协议有效期限五年。

3、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司向哈飞航空全资子公司天津

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物业管理、保洁、客服等劳务服务。《保洁

服务合同》有效期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客服

服务合同》有效期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工业

物业服务合同》有效期为 2025 年 1 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目

前续签合同正在拟定中。

（二）产品、原材料等互供协议

1、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司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哈飞集

团、哈飞航空、昌河航空、昌飞集团提供原材料、直升机零部件、子

系统等。

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哈飞航空、昌河航空、哈飞集团、昌飞集

团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司提供航空产品、维修服务等。



3、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司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惠阳航

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阳公司”）提供原材料成件。

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惠阳公司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

司供应螺旋桨。

（三）房屋及设备租赁合同

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昌河航空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

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该协议有效期为 2024 年 1月 1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续签协议正在拟定中。

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昌河航空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

司签订设备租赁协议。租赁协议于 2025 年 2 月 15 日签署，有效期

6.5 年。

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昌飞集团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

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该协议有效期为 2024 年 1月 1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续签协议正在拟定中。

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哈飞集团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

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租赁协议有效期为 2025 年 1 月 1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合同约定了每年的租赁费用，目前续签协议正在拟定

中。

5、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哈飞集团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其他下属公

司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协议有效期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7 年 5

月 31 日。

（四）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本公司拟与中航财务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期限一年。协议约

定中航财务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贷款、

结算、承兑及非融资性保函服务，以及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



的其他金融服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航直升机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本次关联交易将按照客观实际、公平公允的原则，严格履行相关

法律程序，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4 日


